中国真空学会关于发展团体会员的若干规定

为了加强学会同各企事业单位之间的直接联系，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根据中国真空学会章程规定，积极发展团体会员。

一、凡具有一定数量的科技人员从事真空科学技术及产品的教学、科研、生产、设计、经营和使用、维护工作，愿意参加学会有关活动，积极参加支持学会工作且依法成立的企事业单位或团体（含大专院校的系、院所的研究室或实验室），均可申请为团体会员。理事单位应是我学会的团体会员。

二、要求入会的单位，由单位提出书面申请（填写中国真空学会团体会员申请书），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报中国真空学会办公室，经常务理事会批准后，成为中国真空学会团体会员。

三、团体会员证书由学会办公室颁发。

四、团体会员的权利：

1、在学会中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2、会员单位可优先并优惠参加学会组织的有关活动；

3、对学会工作有批评建议权、监督权；

4、优惠取得学会的刊物和科技资料；

5、可优先要求学会给予技术咨询及有关信息服务；

6、可委托学会举办技术鉴定、技术培训和技术交流等活动。

五、团体会员的义务:

1、遵守学会章程；

2、执行学会的决议，维护学会的合法权益，完成学会所委托的工作；

3、积极参加学会举办的学术研讨、科技展览等活动，撰写学术论文和科普文章。

4、主动向学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单位更名、联系地址及联系人变化应及时通知学会。

5、按期交纳会费。

六、团体会员交纳会费办法：

1、一年交纳一次或一次交纳几年的会费；

2、团体会员会费每年1000元，多交不限；
3、理事团体会员单位1500元。

七、团体会员有退会的自由。团体会员二年不交纳会费者，作为自动退会，如有严重违反本会章程的行为，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予以除名。

团体会员单位的科技人员要成为中国真空学会的个人会员仍需要按章程办理审批手续，并不能自然成为本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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